
 

書面質詢

區錦新議員

關於本澳供電網建設的書面質詢

在去年辯論運輸工務範疇施政方針時，有議員問電動車增加了，有
些私人大廈的停車場要增加充電位，但受制於電力供應不足，問應
如何增加電力供應來配合電動車使用的問題。司長的回應是新建樓
宇可以有較大的電量供應，但舊樓的電量就沒有辦法增加。確實，
若政府在能源政策上沒有方向，只單純從有電無電供應的問題來看
，官員說沒有辦法倒也是事實。只是，作為政府，既一方面要鼓勵
市民使用清潔能源，例如要求食肆使用電力煮食，鼓勵市民使用電
力汽車，但卻對電力供應是否足夠完全漠視，那是挺滑稽的。所以
，若將上述問題放在能源政策角度來看，就不是簡單回答有無辦法
的問題，而是在政策上如何配合和推動。
本人在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及九月六日分別作了兩次質詢，都是問
如何增加供應電力的問題，認為不應任令一些已使用大廈，即使在
市中心，要增加供電，就要付百幾萬的電纜費才可以加大電錶。可
惜所得回應都是文過飾非，說甚麼「經過幾年工作，現時（電力公
司）已基本解決用戶增大供電需求的申請」，政府並要求電力公司
「在有條件的區域配合其他工程預先舖設電纜，為未來進一步提升
配電網的供電容量而作好預留」。從這個答覆中，電力公司不獨已
建設完成在全澳各區加大供電需求的供電硬件，更已開始超前建設
為未來增加供電作準備。這是典型「瞪大眼講大話」。正如本人在
該質詢提及一個個案所指出，一個位於士多紐拜斯大馬路的大廈，
居民有意加大電力供應而要求增大電錶，電力公司的回應是該大廈
所在位置未有大型電纜，要另舖電纜費用是澳門幣三百萬。請看看
，一方面是政府稱電力公司已完成建設在全澳各區加大供電需求的
供電硬件，但另一方面則是當市民申請加大電力供應時卻原來即使
位於中區的大街大路旁的樓宇亦沒有電纜到達，而須用戶負擔三百
萬的電纜舖設費。這個回應與現實存在明顯的矛盾。
及後，政府回覆質詢時又以電力公司受「土地空間制約難以設置變
壓房，仍可能因為樓宇距離供電點遠而需要個別申請接駁電網」來
為其辯解，更重申第11/2005號行政法規已具體訂明電力公司有權
收取電纜接駁費，給予電力公司「尚方寶劍」，讓市民支付昂貴的
舖設電纜費用，為一個每年盈利豐厚的專營公司建設供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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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有鼓勵用電的能源政策，會繼續積極推動乾淨能源，鼓勵用
電以減少使用其他污染性較強的能源，就應該要求電力公司有計劃
有日程擴展及加強其輸電網，確保不論新舊大廈在未來不太長的日
子裏都可以升級增加供電，以配合食店的煮食及居民家居電器化的
需要。
為此，本人向當局提出書面質詢：
一．	當局對綠色節能車輛給予免稅、對食肆也鼓勵其使用電力煮
食，但對居民家居用電卻不聞不問，到底當局有何具體的能源政策
？
二．	在澳門，電力能源算是較乾淨的能源（因為大部份電力都非
本地生產，至於外地輸來的，到底是火力、水力抑或核能發電，我
們無從稽考，所以其乾淨與否，無從置喙），當局若要減少本地的
污染情況，照理是應鼓勵市民使用電力以取代其他污染程度較高的
能源。只是，當局對電力供應卻似乎沒有甚麼規劃，任由供電網長
期半死不活，連居民要增加供應電力亦可能動輒要自費數萬、數十
萬、甚至數百萬的電纜費用才能獲得增加電力供應？
三．	澳門電力供應是專營事業，市民無從選擇，若專營公司不在
電網建設上下功夫，只是當市民要求加大電錶時，就「依法」收取
市民龐大的電纜費，借市民付費為其建設及完善供電網，市民亦無
可奈何。當局到底有沒有供電網的建設指標，至少對澳門的主幹道
路或主要街道沿線均應建有足夠電力供應的供電網的規範及日程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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